儿童发展与教育学院实验室开放服务审批表

	项目名称
	
	预约实验室
	

	班级
	人数
	项目起止周数
	具体时间
	总学时

	
	
	第 1 周至第 19 周
	周 一至周 五  

7：00—21：30
	

	单个学生信息

（多个请附表）
	姓名
	
	学号
	
	联系方式
	

	项目所需设备、须安装的软件、准备材料
	

	实验室负责老师或指导老师意见
	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  

	系部领导意见
	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教务办意见
	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   

	分管院长意见

（逾期须签）
	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  


说明：

一、开放期间需要指导老师或实验人员在场，一名学生（须通过实验室安全考试）作为安全检查员，负责实验室门窗水电等安全和卫生检查工作，并做登记。指导老师和实验人员需对学生进行安全培训，对实验室安全负责。

二、此表请于新学期开始后20个工作日内交至行政楼教务办公室（行政楼303）。逾期须分管院长签字。

指导老师已对我进行安全教育与培训，会熟练使用仪器设备。

全部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儿童发展与教育学院开放实验学生信息备案

实验室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实验室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安全责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序号
	姓名
	学号
	班级
	联系方式
	星期
	备注（标注是否为安全检查员）

	1
	小王
	2018265536
	动画1801
	18758186733
	周一至周五
	安全检查员

	2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
	11
	
	
	
	
	
	

	12
	
	
	
	
	
	

	13
	
	
	
	
	
	

	14
	
	
	
	
	
	

	15
	
	
	
	
	
	

	16
	
	
	
	
	
	

	17
	
	
	
	
	
	


附件1                浙江师范大学安全教育卡
学院：儿童发展与教育学院               实验室：

	姓名
	
	性别
	
	编号
	（学号、工号或临时登记号）

	学历
	
	单位或班级
	

	指导教师
	
	安全教育卡编号
	学生不填（年份+学院编号+取四位数字排序）

	学院安全教育内容
	1.安全工作方针、政策、法律法规。
2.学校、学院安全工作各项规章制度。

3.本学院安全工作及实验室特点。

4.一般、消防知识。

5.学院（学校）安全工作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。

教育者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被教育者签名：

年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实验室安全教育内容
	1.本专业实验室环境安全、设备性能特点。
2.本专业实验室安全管理各项规章制度。

3.本专业实验室安全防护、灭火器材等配备情况，使用注意事项及安全防护职责范围

教育者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被教育者签名：

年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指导教师安全教育内容
	1.课题研究内容所涉及到安全知识、安全操作规程。
2.实验过程中所使用的设备、装置安全防护要求，实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及注意事项。

3.新项目、新材料、新工艺、新技术、新设备安全实验知识及个人防护措施。

教育者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被教育者签名：

年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备注
	


学院编号为：初阳学院01；经管学院02；中非商学院03；法政学院04；马克思主义学院05；教育学院06；儿童教育学院07；体育学院08；外语学院09；音乐学院10；美术学院11；数计学院12；物电学院13；生化学院14；地环学院15；工学院16；含氟研究所17；杭高院18；行知学院19。
浙江师范大学儿童发展与教育学院

实验室安全责任书（实验者）
为确保实验人员的人身安全，维护实验室的安全，有效防范事故发生，根据《浙江省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》和《浙江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实施办法》的精神，实验室直接安全责任人与进入该实验室开展实验工作的成员签订《实验室安全责任书》。

在实验室学习、工作的所有人员均对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和自身安全负有责任。具体要履行如下主要职责：

1．认真参加学校、学院组织的实验室安全培训和考试，未参加安全培训或考试不合格的不能进入实验室做实验；

2．接受实验室直接责任人的安全教育及操作培训，知晓自己的实验工作可能存在的危险因素及相应防范措施；

3．在实验室工作期间须遵循各项安全管理制度，严格按照实验操作规程开展实验；

4．配合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做好实验室安全工作，排除安全隐患，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；

5．不得私自改接电线，不得违规放置剧毒试剂，不得随意倾倒有害、有毒、有刺激性气味的废液；

6．保持实验室环境整洁，实验进行过程中不得离开实验室；

7．严禁将食物带入实验室、私人物品放置实验室、在楼道及其他安全通道摆放杂物；

8. 开展某些特殊实验时要配戴必要的防护眼镜、防护手套等防护器具；

9．实验结束，做好清洁卫生，关好门窗、水电，进行安全检查，如实填写实验室工作与安全管理记录；

10．发生事故时，必须按规定及时上报；重大事故要立即抢救，保护好事故现场。

发生实验室安全事故，按照《浙江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》（试行）处理。

实验者承诺：本人对学校、学院及实验室的各项规章制度已经知晓，若因违规操作而发生安全事故，本人愿意接受学校、学院的处罚，并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本责任书一式三份，双方签字后各执一份，另一份交学院备案。

下达责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责任人：                 
年    月    日
